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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臺南市國際身障日「傑出身心障礙者暨模範照顧者楷模、

績優身心障礙服務人員表揚活動」計畫 

壹、表揚目的及對象： 

一、身心障礙服務有賴於公部門、民間團體、機構及第一線服務人員共同合

作、群策群力，而這些團體、機構的負責人、社工人員、服務人員、從

業人員、志工朋友或社福以外領域等跨專業服務人員等，正是最勞苦功

高的一群。本活動係鼓勵社會各界推薦優秀的身心障礙服務人員，以感

謝他們長期耕耘身障服務領域之貢獻與努力。 

二、藉由推薦與表揚各方之優秀傑出身心障礙者及模範照顧者，使社會大眾

了解身心障礙者及照顧者之正向之生命故事。 

貳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

參、參加對象：各獎項受表揚者等。 

肆、表揚對象、標準及類別：(共計50位) 

一、傑出身心障礙人士： 

設籍本市年滿18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，且勇於克服障礙、力爭上游、

展現卓越才能，足堪表揚之身心障礙者。 

(一)工作態度：對工作認同感高、具工作熱忱、具體之特殊表現及設法克服 

工作障礙之能力者。 

(二)專業表現：發揮專業知能之表現情形、對於精進專業知能提高工作績效 

具貢獻、持續充實專業知能者。 

(三)生涯發展：具有樂觀開朗生活態度、良好人際關係、明確生涯目標、致 

力克服生涯發展之困難及積極拓展生活及工作領域者。 

(四)服務參與：關心社區、參與社會服務、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及熱心參 

與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者。 

(五)具其他優良事蹟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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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模範身心障礙者照顧者： 

用心照顧身心障礙者不遺餘力之身心障礙者家屬或主要照顧者。 

(一)悉心照顧身心障礙者，勇於面對困境之照顧者。 

(二)熱心參與社會服務，對社會具有示範作用且有具體事蹟者。 

(三)具其他特殊之優良事蹟者。 

三、績優身心障礙服務專業人員： 

於本市之立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團體服務2年以上積極進取、主動追

求專業成長之相關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。 

(一)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類： 

機構第一線服務人員，(如：教保員、生活服務員、社會工作員、護

理人員、司機及志工等。) 

(二)團體(含基金會)類： 

團體、基金會第一線服務人員，(如：教保人員、生活服務員、社會

工作人員、司機、護理人員及志工等。) 

(三)社區(居家)照顧服務類： 

日間服務、日間作業設施、居家服務、家庭托顧、送餐服務單位、

教保人員、生活服務員、家托員、社會工作員、護理人員及志工。 

(四)綜合服務類： 

表揚交通服務、手語翻譯、醫療服務、就業服務、教育服務等之第

一線服務人員。 

伍、推薦之規定： 

一、推薦方式： 

由各單位依本計畫所訂定之表揚標準與類別推薦符合資格者參選。 

二、應備文件： 

檢附推薦表、授權同意書、切結同意書、及其他相關佐證資料(2吋半身

照片、服務證明或其他足以說明優良服務事蹟等)，資料如有缺漏，得

通知補件，未補正者，不列入評審。 

三、符合表揚對象之受推薦人，如具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參加本次專業服

務人員甄選選拔： 

(一)最近3年內曾犯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中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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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最近3年曾獲本局身心障礙領域相關表揚者，不得參與相同獎項評

選。 

陸、推薦應備文件之排序： 

一、模範身心障礙者評選: 

(一)經推薦單位用印之推薦表一式2份(附表1)。 

(二)身分證、身障證明(手冊)影本一式2份。 

(三)其他佐證資料一式2份。 

(四)生活照3張。 

(五)授權同意書一式2份。 

(六)切結同意書一式2份。 

二、模範身心障礙者照顧者 

(一)推薦表一式2份(附表1)。 

(二)照顧者及受照顧者身分證、身障證明(手冊)影本一式2份。 

(三)生活照3張。 

(四)值得表揚具體事蹟等內容簡要描述(A4，14號字謄寫)，一式2份。 

(五)授權同意書一式2份。 

(六)切結同意書一式2份。 

三、績優身心障礙專業服務人員 

(一)推薦表一式2份。 

(二)服務年資證明一式2份。 

(三)其他佐證資料一式2份。 

(四)生活照3張。 

(五)授權同意書一式2份。 

(六)切結同意書一式2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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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送件時間： 

請各推薦單位以 A4 紙張格式裝訂成冊薦送資料一式2份，於2020年10月16

日（星期五）前親送或掛號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至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

障礙福利科收（地址：708台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7樓），並請註明「參與

2020年傑出身心障礙者暨模範照顧者楷模、績優身心障礙   服務人員表揚

活動」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捌、表揚時間： 

2020年11月21日（星期六）於活動時程於臺南市國際身障日嘉年華現場舞

台區表揚。 

玖、評審方式： 

一、由社會局組成評審團隊，就書面資料本審慎客觀公正原則，切實深入評

析進行審查。 

二、依個別評選總分排列序位高低，選出各參選類別之人員名額予以表揚，

依受推薦人情形得從缺。 

三、評審小組審查時，得視需要進行實地訪談。 

拾、表揚方式： 

經評審會議選出之受表揚人員，將於「《2020》國際身障日嘉年華」主場活

動當天，獲頒奬座(狀)乙座(張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